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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科院〔2016〕48号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新生奖助金
评审办法

根据《中山大学研究生学费与奖助体系试行方案》（2014年7月）和《中山大学研究生教育奖助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研究生院相关通知精神，制订本院研究生新生奖助金评审办法。 

第一条 博士研究生奖助金评审办法 
（一）博士一年级奖助金等级
根据《中山大学研究生学费与奖助体系试行方案》（2014年7月）和《中山大学研究生教育奖助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研究生奖助金由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和学业助学金组成。博士研究生奖助金分为三等，奖助金额如下表所示： 
博士研究生一年级奖助金额
	等级
	学业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
	学业助学金

	一等奖助金
（优生优培）
	10000元/年
	1000元/月
	2500元/月

	二等奖助金
	10000元/年
	1000元/月
	2200元/月

	三等奖助金
	10000元/年
	1000元/月
	1000元/月


（二）评审细则及步骤 
1.一等奖助金：获得“优生优培”计划资助的博士生自动获得一等奖助金。 
2.二等奖助金评审办法：（采取硕博连读生优先、打分的办法） 
（1）计算硕博连读生在硕士阶段的总分数([一年级所修课程的学业成绩的算术平均分] +[科研得分])，根据总分数的高低排序决定二等奖助金的获得者。在分数相同的情况下，所发表论文分区高的优先，积极参加我院研究生学术论坛者优先。科研得分标准参照学院研究生奖助金评审细则。
（2）剩余二等奖助金的名额分配给统考生，并按统考生的“初试+复试”总成绩的高低顺序进行分配。 
3.三等奖助金：未获得一、二等奖助金且符合资格的博士生。 
第二条  硕士研究生奖助金评审办法 
硕士研究生奖助金等级
根据《中山大学研究生学费与奖助体系试行方案》（2014年7月）和《中山大学研究生教育奖助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研究生奖助金由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和学业助学金组成。学术学位研究生奖助金分为三等，奖助金额如下表所示：
学术学位硕士生研究生奖助金额
	等级
	学业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
	学业助学金

	一等奖助金
	8000元/年
	500元/月
	500元/月

	二等奖助金
	8000元/年
	500元/月
	100元/月

	三等奖助金
	0
	500元/月
	0


（二）评审细则及步骤 
1.总原则：优先考虑免试推荐生，再考虑统考生。根据学校旨在提高生源质量之精神，在免试推荐生中，优先考虑985高校生源，再考虑非985的211高校生源。 
2.一等奖助金：首先根据来自985高校的免试推荐生的面试成绩的高低顺序决定一等奖助金的获得者；其次，剩余的一等奖助金名额按非985的211高校免试推荐生的六级英语成绩的高低顺序决定；如仍有剩余的一等奖助金名额，则按统考生的“初试+复试”总成绩高低顺序进行分配。 
3.二等奖助金：优先分配给未获得一等奖助金的免试推荐生，剩余的二等奖助金名额，则按统考生的“初试+复试”总成绩高低顺序进行分配。 
4.三等奖助金：所有未获得一、二等奖助金，且符合资格的硕士生全部获得三等奖助金。 
第三条  特别说明 
（一）专业学位硕士生研究生奖助金评选按照《中山大学研究生教育奖助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和当年度研究生院关于新生年级研究生奖助金评审工作的通知要求执行。
[bookmark: _GoBack]（二）获得硕博连读资格的硕士研究生，从第三学期起，除可获得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外，按博士研究生三等奖助金标准享受国家助学金和学业助学金。 
（三）获得“优生优培”计划资助的作为硕博连读生培养的免试硕士研究生，按照《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优生优培”资助计划实施办法》资助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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